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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第3903次院會

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

數位經濟防詐措施
報告人：數位部數位產業署 副署長林俊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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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經濟防詐措施(1/7)

數位部針對主管數位經濟產業﹐透過本條例賦予各業者應盡之防詐法定義務﹐
進行源頭堵詐。規範對象如下：

規範目的



域外業者提報法律代表(§29)
為解決過去境外平臺無法納管問題﹐本條例要
求其應指定我國境內法律代表(如自然人、法
人或律師、會計師事務所) ﹐協助其落實法遵。

資訊揭露及建立防詐措施(§30、31)
1.廣告中揭露必要資訊(如廣告主、使用深度偽
造技術或AI生成個人影像之標示) 。
2.驗證廣告主及出資者身分、訂定防詐計畫以
及發布透明度報告。

規管境外
平臺業者

源頭防堵
網路詐騙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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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廣告平台業者(達一定規模者)防詐義務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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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欺廣告處理與通報(§32)
1.移除、限制瀏覽、停止播送以及暫停提供涉詐用戶
服務。
2.將廣告主及廣告內涉詐通訊資訊通報檢警調。

詐欺訊息下架及配合犯罪調查(§33、37)
1.詐欺訊息配合檢警調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下架。
2.接獲法院、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知日起3日內
提供相關資料。

減少民眾接觸
網路詐騙
廣告與訊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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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經濟防詐措施(3/7)

網路廣告平台業者(達一定規模者)防詐義務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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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詐作為(§34)
1.強化確認客戶身分、加強控管措施(如延
後撥款、拒絕建立業務關係或提供服務)。
2.使用聯防系統通知同業業者。

保存紀錄及通報(§35)
保存相關資料及交易紀錄﹐並向司法警察
機關通報。

333 數位經濟防詐措施(4/7)

遏阻人頭帳號

保存資料以
利查緝

第三方支付業者防詐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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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詐作為(§36)
1.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、預防詐欺宣導以及暫
停提供涉詐用戶服務。
2.使用聯防系統通知同業業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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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少網購
及遊戲點
數詐騙

數位經濟防詐措施(5/7)

配合犯罪調查提供資料(§37)
接獲法院、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知日起3
日內提供相關資料。

電商&網路連線遊戲業者防詐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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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除保密義務及避風港條款(§38)
1.業者執行防詐工作﹐免除其應保守秘密義務。
2.業者執行防詐工作﹐對客戶或第三人造成損害﹐
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。

鼓勵業者配合
堵詐

督促業者
恪守法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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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則(§39)
網路廣告平臺未依通知下架詐騙廣告﹐最高可
罰2500萬﹐經專家審議可流量管制或阻擋連結。

數位經濟防詐措施(6/7)

避風港與罰則



 規管境外網路廣告平臺﹐源頭防堵詐騙
 加強客戶身分確認﹐遏止人頭帳號
 配合限制瀏覽與移除下架﹐減少民眾接
觸網路詐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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